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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青岛又发穿护栏被撞事件
一对老夫妻被面包车撞飞，老太全身多处骨折

格延伸调查

护栏破坏严重

制裁力度很小

马路设置中央护栏的目
的，就是用硬件防止行人乱穿
马路。因而当护栏被人为破坏
后，它所带来的危害不仅仅是
公共财产的损失，重要的是带
来了很大的安全问题。

有人图一时方便，对交通
设施下了黑手，这不仅给自己
带来危险，同时也给很多经受
不住“方便诱惑”的行人埋下了
隐患，因而这种行为的后果，比
破坏普通的公共设施要严重得
多，因此法律上对此也做出了
更严厉规定。然而在实际执法
中，对破坏交通设施的处罚远
没有对电力、通讯等公共设施
的处罚力度大。只有在加强宣
传教育的同时，并对破坏交通
设施的行为给予严惩，才能减
少这种破坏行为的发生和明
显减少因穿护栏而发生的交
通事故。

本报记者 雒武

本报青岛5月9日讯(记者 周
衍鹏) 8日晚，青岛崂山区温哥华
花园附近，一对花甲老人要从绿化
带内护栏豁口横穿马路时，被一辆
疾驰的面包车撞倒，其中一人受伤
严重。而就在事发的前一天，青岛
市北区刚刚发生过一起老人因横
穿护栏过马路被撞身亡的惨剧。

8日晚7时20分，市民李先生
拨打本报热线反映了此事。据李
先生介绍，被撞的老夫妻中，老太
太伤得较重，满脸是血，呼吸也很
微弱。肇事司机发现自己撞伤人
后，赶紧下车查看老人的伤势，然
后掏出手机报了警。接到线索后，
记者立即赶到现场，一辆双闪打
开的蓝色面包车停在绿化带旁，
左侧前挡风玻璃被撞破一个大
洞，前车灯也撞掉下来，经了解得
知，两名受伤老人已被送至附近
医院救治。记者看到，离车头三四
米远处，还有一双鞋和两个袋子，
里面装有眼镜、水瓶、药品等。

“吓死人了，刚才听见‘砰’一
声闷响，接着就看到两个黑影飞
了出去。”目击者李先生告诉记
者，等他转身时，老人已经被撞倒
在地，其中一人躺在马路上一动

不动。几分钟后，120就赶到现场，
将老人送往医院紧急救治。

随后在青医附院东院急诊室
内，记者见到了被撞的两位老人，
其中受伤较重的老太太已经拍完
CT。经检查发现，老太太全身多
处骨折，需进行手术治疗，而老大
爷伤得较轻，只是身上衣服被蹭

破，有跌伤痕迹。
“还没跑进绿化带，车就到了

跟前。”老大爷告诉记者，事发前
他和老伴刚从公交车上下来，准备
横穿护栏回家，之前两人曾在此走
过多次，一直未出过事，而且他们
是在确认路上没车后才过的。

急诊室外，肇事面包车司机

王某身体一直不停颤抖，显得非
常紧张。据他讲，当时他正开车沿
辽阳西路自东向西正常行驶，跟
在一辆轿车后面，本想从内车道
超车，孰料老人突然不知从哪冒
了出来，来不及刹车就撞了上去。

9日，记者从医院获悉，受伤
老人均已脱离生命危险。

9日，记者再次来到事故
现场发现，辽阳东路仅温哥华
花园门前一段一百米的护栏，
就有三处被人为破坏改造成

“通道”。记者从青岛市交警支
队设施处获悉，近来各交警大
队每天都会安排民警巡逻检
查，一旦发现护栏有缺失的地
方，就会上报到相关部门，并且
尽快予以更换。那为何仍会有
这么多失修护栏呢？“有时修得
都没有破坏得快！”设施处工作
人员也说出了他们的无奈，曾
经有好几次，他们前去维修护
栏，结果上午刚装好，下午再
去看时，又被人给拆了。

“这种破坏护栏的行为是
违法的，一旦查实，对当事人
可进行行政处罚，构成破坏交
通设施罪的可追究刑责。”该
工作人员介绍，虽然有相关的
法律条文对此有明确规定，但
是难点就在于对此监管很难，
因而目前对这类行为的处罚
还很少。

本报记者 周衍鹏

破坏交通设施

应该予以严惩

事故刚发生不久，仍有不少市民选择从事发的护栏缺口处横穿马路。 本报记者 周衍鹏 摄

“中国式过马路”不能光怨市民
市民热议“一路口6小时324人闯红灯”，纷纷为治理支招
本报记者 刘清源

9日本报A13版《一路口6小时324人闯红灯》报道引起了广

大读者和业内人士的关注。市民、有关人士及专家对此提出

了自己的看法，虽然是各抒己见，但大家比较一致的观点是

应加强治理，不能漠然视之。

观点之一

这不只是素质问题

济南市民刘成伟认为，对这
个问题不能只是纠结在国人素质
上，依法处罚、加强基础建设和教
育引导都必不可少。“BRT乘客闯
红灯的多。这不是明摆着基建设
施也存在问题吗？”刘成伟介绍，
在北京、常州等城市，专用通道的
BRT车站都是架设过街天桥，行
人只有从过街天桥过去才能到达
站点。所以在人车混杂的地方，架
设方便的过街天桥应是一种选
择。另外，在没有红绿灯的时候，
汽车必须给行人让路，这也是交
通道德和交通法规问题。

济南市民可顺先生认为，要
消除这种现象应该教育引导与处
罚并重，并以教育引导为前提。他
建议重要路口都有监控，每天将
一定时间、一定路口的交通视频
在电视上定时播放一下，让熟悉
的社会人群看看谁在不遵守交通

规则，同时，在各重要路口，可配
以人工语音提示，改变一部分人
的交通行为。交通工具的换乘浪
费的时间太长，应人性化设置过
街天桥。

关于处罚方面，除了经济处
罚，还有市民建议应当增加对人
们的交通道德和法规培训，附以
规范的处罚惊醒。

观点之二

应加强行人违法处罚

“济南交警部门已经回复我，
要加强对行人交通违法行为的处
罚。”9日，济南市人大代表、山东鹏
飞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强介绍，他今
年在济南市第十五届人大二次会

议上提交过关于加强对行人道路
交通违法行为处罚力度的提案。付
强介绍，在经手过的很多案件中他
发现，行人的违法行为要超过机动
车辆和非机动车辆，很大一部分交
通事故是行人违法造成的，因而加
强行人的管理同样非常重要。

济南市交警支队政委曹风阳
在人大代表提案中曾回复付强，
对行人处罚难度较大，交警部门
将采取抓典型的方式，在批评教
育的同时还可能公布违法名单，
或者与不良记录等挂钩，使其在
贷款、升职的时候受到影响。

观点之三

创造条件让行人少违法

也有专家给出另一种意见。
山东大学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
主任、山东大学土建与水利学院
建筑学系副教授张汝华认为，解
决中国式过马路这一问题的根本
措施是健全交通设施，提高人们
的安全意识。

“如果硬件改善好了，违法的
自然也就少了。”张汝华认为，很
多情况下行人的路权被车辆所
占，机动车辆不让路加剧了中国
式过马路的发生。与机动车辆相
比，行人是弱势群体，应当加强对
机动车辆的处罚力度。在这一切
都做完之后，再考虑处罚行人，对
行人的处罚也不应太严厉，以人
性化为主。

济南市人大代表、山东保君
律师事务所主任张宝军则认为，
对于交通违法行为在我国的交通
律法中有明确规定，违反了就要
严格处罚。“就像当初的酒驾一
样，开始也难实施，但后来宣传力
度加大，严格执行取得了非常好
的效果。”张宝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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